
 

 

 

 

 
 

 

 

 

 

 

 

新加坡公司可登記控制人簡介 

 

自 2017 年 3 月 31 日起，新加坡公司、外國公司新加坡分公司及有限合夥企

業（除非得到豁免），必須根據法律保存公司、分公司及有限合夥企業之權

益所有人之資料。該等資料以可登記控制名冊形式保存，如有需要，公司、

分公司及有限合夥企業必須把該等名冊提供給公共機構審閱。 

 

控制人被定義為直接或間接在擁有股本的公司內持有超過 25%的股份或直接

或間接在擁有股本的公司內持有超過 25%的公司總投票權的個人或者法人實

體。 

 

除非獲得豁免，新加坡登記的公司（包括有限合夥企業）都必須在登記成立

後的 30 天之内設置“可登記控制人名冊”。註冊公司都必須採取合理步驟，

以識別在公司擁有重大控制權的人士並以可登記控制人名冊的方式登記及維

護公司受益所有權的資料。 

 

公司必須應新加坡會計及企業管理局冊局（ACRA）和其他公共機構官員的要

求下提供可登記控制人名冊，以供審查。但，公司不得向公司股東和公眾披

露或提供可登記控制人名冊內的任何資料。 

 

如果控制人或公司未能遵守與可登記控制人名冊有關的任何要求，該控制人

或公司以及公司的每名高級管理人員均屬構成犯罪，並且一經定罪，每項違

規罪行可被罰款不超過新加坡幣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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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加坡公司的控制人 

 

控制人被定義為至少滿足以下任何一項條件的個人或者法人實體： 

1、 直接或間接在擁有股本的公司內持有超過 25%的股份； 

2、 直接或間接在擁有股本的公司內持有超過 25%的公司總投票權； 

3、 直接或間接在沒有股本的公司內持有超過 25%的公司資本或者利潤分成； 

4、 直接或間接持有在董事會上任命或罷免擁有多數投票權的董事的權利； 

5、 直接或間接持有超過 25%在股東會議上的投票權；和 

6、 在公司有權行使或實際行使重大影響力或控制權。 

 

個人控制人是在公司有重大利益或重大控制權的個人。而法人實體控制人是在公司有重大利

益或重大控制權的法人實體。 

 

二、  設置和維護可登記控制人名冊 

 

所有於新加坡注冊的公司和有限合夥企業都必須在登記成立後的 30 天之内設置“可登記控

制人名冊”。 

 

公司必須採取“合理步驟”來找出並識別公司控制人並獲取控制人的資料。“合理步驟”意

味著公司必須至少每年向任何公司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其為公司控制人的人士或任何知道

或者有可能知道控制人身份的人士發出通告。 

 

公司可以通過電子形式或硬副本的方式發出通告。此任務可由公司秘書執行。在發出通告之

前，該通告無需由公司董事或秘書簽字。 

 

公司必須在確認可登記控制人資料之後的 2 個工作日內輸入或更新控制人資料。如可登記控

制人的資料尚未確認，公司必須在登記冊上輸入或更新現所擁有的控制人資料，並附上一項

說明，表明“可登記控制人的資料尚未獲得確認”。 

 

可登記控制人名冊將保存在公司的註冊辦事處或公司指定的呈報代理的註冊地址。該名冊必

須在要求下提供給 會計及企業管理局和特定的公共機構，包括新加坡商業事務調查局，貪污

調查局和內陸稅務局作審查。 

 

公司不得向公眾披露或提供可登記控制人名冊內的任何資料，包括審計師也無權查看該名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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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可登記控制人名冊內必須記錄資料 

 

可登記個人控制人： 

• 英文全名 

• 英文別名（如有） 

• 居住地址 

• 國籍 

• 身份證或護照號碼 

• 出生日期 

• 成為可登記控制人的日期；和 

• 終止成為可登記控制人的日期 

 

可登記法人實體控制人： 

• 英文全名 

• 新加坡會計及企業管理局（ACRA） 發出的註冊號（UEN） 

• 註冊地址 

• 企業形式 

• 註冊地和其注冊所根據的法律名稱（例如香港的《公司條例》或英屬維京群島的《商業

公司法》），如適用 

• 註冊地的工商管理機構（例如香港的公司注冊處或英屬維京群島的公司注冊處）名稱，

如適用 

• 公司注冊編號（如非新加坡公司） 

• 成為公司可登記控制人的日期；和 

• 終止成為公司可登記控制人的日期 

 

收到公司通知的人： 

• 如其為公司控制人，其個人資料；和 

• 任何其知道是公司控制人的資料 

 

四、 豁免設置可登記控制人名冊 

 

以下新加坡本地註冊的公司將獲得豁免設置可登記控制人名冊： 

1、 在新加坡批准的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2、 新加坡金融機構公司； 

3、 由新加坡政府全資持有的公司； 

4、 由一家為了公共目的在公共法律下設立的法定機構全資持有的公司； 

5、 由上列 1、2、3 或 4 項所述公司全資持有的子公司； 

6、 其股票在新加坡以外的國家或地區的證券交易所上市，並受到證券交易所所設下的監管

披露要求和有關公司受益所有人充分透明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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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進行清盤，破產管理，司法管理或註銷的公司不予豁免，除非公司符合以上 1 到 6 的任

何一項。 

 

五、 公司高級管理人及控制人的責任 

 

新加坡《公司法》（第 386AF條）要求舉報申報責任的公司在注冊成立後 30 天內開始設置

及備存“可登記控制人登記冊”。 

 

具申報責任的故事必須根據《公司法》所規定的職責通知任何作為可註冊控制人的個人或公

司提供所需的信息和文件，包括： 

1、 調查和獲取信息的義務； 

2、 及時更新信息的義務；和 

3、 糾正不准確信息的義務。 

 

如果個人和公司知道或相信他們是可登記的控制人，他們需承擔以下職責： 

1、 提供信息的義務；和 

2、 提供信息變更的義務。 

 

六、 違規罰則 

 

如果公司未能遵守與可登記控制人名冊有關的任何要求，該公司以及公司的每名高級管理人

員均屬構成犯罪，並且一經定罪，每項違規罪行可被罰款不超過新加坡幣 5,000 元。 

 

任何人知道或理應知道其為可登記控制人，但未有遵守《公司法》的要求，即屬犯罪，一經

定罪，可被處以不超過新加坡幣 5,000 元的罰款。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煩請您流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列方

式與本所之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話： +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852 5616 4140， +86 1521 9434 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https://www.kaizencpa.com/cht/
mailto:info@kaizencpa.com

